附件2

关于《苏州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者线下服务管理规定》的起草说明

为进一步加强网约车行业管理，落实网约车经营者主体责任，推进网约车行业规范有序高质量发展，依据《苏州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研究起草《苏州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者线下服务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以促进网约车行业线下服务和管理服务水平整体提升。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规定》制定的必要性

一是《苏州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即将出台，认定网约车经营者是否具备与其规模相匹配的线下服务工作需要。《苏州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中第十四条规定“网约车经营者线下服务管理具体规定由市交通运输部门另行制定”。为此，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市实际，起草了针对不同规模网约车经营者应当具备的线下服务机构和服务能力做了更为详细的规定，形成了科学、完善的网约车经营者线下服务监管体系。

二是提高网约车行业整体服务能力和管理水平，促进网约车行业走健康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实际需要。网约车作为城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展现城市风貌、促进经济发展、满足群众多样化出行需求等方面承担着重要作用。随着网约车市场的持续扩大，网约车经营者在企业管理、安全责任、运营服务等方面参差不齐，整体服务水平亟待提高。制定《规定》可以促进网约车行业整体管理能力和服务质量的提升，引导网约车经营者对线下服务管理能力的重视，保障网约车驾驶员的合法权益，引导网约车行业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

三是网约车经营者线下服务与经营许可相挂钩，形成对网约车经营者管理有效抓手的迫切需要。为了落实网约车经营者主体责任，对不满足《规定》的网约车经营者可以采取限期整改等措施。加强了线下服务管理能力认定结果运用，规范市场秩序、提高监管效能，为我市网约车行业管理提供了有效抓手，制定《规定》十分必要。

二、制定依据和起草过程

（一）制定依据。《苏州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同时，借鉴了南京、宁波、厦门等城市的先进经验做法。

（二）起草过程。2025年4月，市交通部门正式启动《规定》制定工作，9月份完成《规定》（初稿），经过反复研究论证后于10月份形成《规定》（征求意见稿），11月份组织专家对《规定》评审并完善了《规定》（征求意见稿）。2026年1月组织多次座谈会集中修改论证，进一步优化完善。2026年3月2日市交通局政策法规处同起草小组经过反复研讨最终形成本次《规定》（征求意见稿）。
三、《规定》主要内容

《规定》共十三条，主要包括：适用范围、部门职责、管理主体、线下服务、申请材料、经营管理、执法检查等内容。

一是明确《规定》的适用范围和部门职责。《规定》明确适用范围为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网约车经营服务的经营者应当遵守本规定。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统筹实施本规定。各县（市）（张家港市、常熟市、太仓市和昆山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在本行政区域内组织实施本规定。

二是结合我市实际明确线下服务包括服务机构和服务能力。网约车经营者线下服务符合以下规定：（一）拥有固定办公场所：初次申请或日均订单量在1万及以下的，办公场所面积不得低于100㎡；日均订单量在1万以上、10万以下的，办公场所面积不低于200㎡；日均订单量在10万及以上的，办公场所面积不低于300㎡。办公场所租赁取得的，租赁期限一年以上。（二）配备专职管理人员：初次申请或日均订单量在1万及以下的，至少配备1名城市负责人及3名职能人员；日均订单量在1万以上、10万以下的，至少配备1名城市负责人及6名职能人员；日均订单量在10万及以上的，至少配备1名城市负责人及10名职能人员。职能人员至少包括1名处理投诉专职人员及1名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专职管理人员均应以网约车经营者名义参加社会保险，城市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还应取得《城市客运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考核合格证明》。（三）具有健全的经营管理制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服务质量保障制度；

三是规范网约车运营管理行为。网约车经营者一是要直接实施线下服务；二是营业执照、经营许可证载明的地址应与实际办公地所保持一致，实际办公地址发生变更的，应在变更后五个工作日内告知服务机构所在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三是积极落实承运人主体责任，提高线下服务能力，线下服务能力应当覆盖到所有经营区域。不得招募未取得合法资质的驾驶员、使用未取得合法资质的车辆开展运营服务。四是承担主要经营风险，不得通过以租代购、收取高额风险抵押金等方式向驾驶员转嫁或者变相转嫁经营风险。履行风险告知义务，与驾驶员签订经营风险告知书，确保理性从业。对于涉及驾驶员的车辆租赁押金等纠纷要积极协调化解，维护和保障驾驶员合法权益。
四是将线下服务纳入日常监管并与经营许可相挂钩。网约车经营者服务机构所在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结合执法检查、专项检查等对线下服务进行日常监管并根据监管情况采取相应处置措施。

四、施行日期

《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31年6月30日。



